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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市监〔2023〕8 号

永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3 年度
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股（室）、所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2023 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，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。

永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2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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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

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彻省委、市委

工作要求及县委《关于在全县开展“全面提振精气神 奋勇争先

展新貌”行动方案》（永委〔2023〕8 号）精神，对照“八大工

程”，结合我局工作职能，提出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工作目标

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，

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使命担当，按照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优化营

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工作要求，努力营造有利

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

造力，推动永春全方位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重点任务分工

（一）持续优化综合窗口

在政务服务中心新增设 1 个综合窗口，将“5+1”升级为

“6+1”，桃城所注册登记业务整合至中心窗口，减少群众跑趟次

数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

责任部门：审批股

负 责 人：邱巧君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2 月

（二）全面推行个体工商户设立“自助办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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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“个体户全程智能化登记”，实现个体工商户申请、受

理、审核、发照全流程自助办理，为群众提供更高效、便捷、快

速的办照体验, 实现信息多跑路、群众就近办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

责任部门：审批股

负 责 人：邱巧君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2 月并长期坚持

（三）推动金融服务区设立

积极与县政务服务中心、各商业银行沟通协调，吸引各商业

银行进驻县政务服务中心，为新开办企业银行开户提供“全程帮

办”服务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

责任部门：审批股

负 责 人：邱巧君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6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四）开展市场主体歇业备案试点工作

为因经营困难而暂时无法开展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提供歇

业制度，缓解市场主体经营压力，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维持成本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

责任部门：审批股

负 责 人：邱巧君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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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创新“个体工商户注销一件事”服务

积极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，实行跨部门联动服务，将个体工

商户注销涉及的清税、营业执照注销、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按照

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标准进行整合，简化个体工商户退出手续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

责任部门：审批股

负 责 人：邱巧君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六）优化市场监管模式

实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差异化监管，对被抽中的信用良好

企业采取书面检查方式，最大程度不干扰企业正常经营；清理长

期未经营企业，对连续两年“未年报”的企业经甄别后予以吊销。

责任领导：颜光辉

责任部门：信用监管股

负 责 人：官志强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七）进一步落实包容审慎监管

对市场监管领域首次、轻微、未造成危害后果违法行为免于

处罚或减轻处罚，审慎列异列严，畅通信用修复渠道和办理期限，

合理减轻市场主体负担，进一步为市场主体成长和发展营造更加

宽松的环境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、颜光辉



- 5 -

责任部门：法规股、信用监管股

负 责 人：陈培源、官志强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八）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

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知识产权评议、咨

询、预警分析、维权援助、侵权损害评估等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

务，填补我县该领域“空白”，逐步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知识产

权保护需求。

责任领导：苏荣臻

责任部门：知识产权股

负 责 人：吴默骥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

（九）提供专利技术数据支撑

依托“永春县专利收储运营中心”（国家香检中心）构建免

费开放的专利数据库，为企业的技术需求提供数据支撑，深化推

进专利技术助企行动。

责任领导：江慧荣

责任部门：国家香检中心

负 责 人：尤龙杰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十）设立国家香检中心香都业务中心

在永春香企聚集地达埔镇增设“国家香检中心香都业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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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”，集中受理、流转香都企业的送检业务，使香企在家门口享

受更快、更便捷的检验检测、业务咨询等一揽子技术服务。

责任领导：江慧荣

责任部门：国家香检中心、达埔市场监管所

负 责 人：尤龙杰、黄劲松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2 月底前

（十一）提高“永春香”品牌影响力

开展商标品牌战略，指导县香制品同业公会制定、完善“永

春香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、使用、推广制度，激励香企使

用“永春香”品牌，持续扩大区域品牌影响力。

责任领导：苏荣臻

责任部门：知识产权股

负 责 人：吴默骥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十二）开展诚信单位评选活动

结合“315”活动开展“诚信单位”评选活动，增强个体工

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诚信意识，树立诚信典型，推广诚信商道，营

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责任领导：颜光辉

责任部门：综合执法大队、消保股、各市场监管所

负 责 人：潘春永、林海英、各市场监管所所长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3 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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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开展市场主体法律帮扶

坚持过罚相当、宽严相济的法治精神，又体现执法温度，采

用跟访随访、行政指导方式，开展市场主体法律帮扶，帮助企业

案前提醒、案中指导、案后改正，规范经营秩序，营商公平公正

的营商环境。

责任领导：余爱民

责任部门：综合执法大队、各市场监管所

负 责 人：潘春永、各市场监管所所长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十四）开展诚信计量和“计量惠企”工程

推进强检计量器具免费检定工作落实，强化农贸市场、商超、

加油站等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的定检服务。

责任领导：林志平

责任部门：计量所

负 责 人：康恺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（十五）开展质量技术帮扶行动

深入企业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，根据企业需求帮助

解决产品检测、标准、计量、认证等技术难题，支持企业参与各

级标准制修订工作，以标准促进产业质量提升。

责任领导：林志平

责任部门：质量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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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 责 人：李伟炷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三、强化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提升认识，明确要求，高度重视，

主要领导亲自谋划部署，分管局领导按分管领域督促抓落实；各

有关股室、直属单位要强化统筹协调，狠抓工作落实；各报要按

照职责分工，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举措，加强协同

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、公平、

透明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

（二）加强舆论宣传。要采取多种有效形式，通过各类媒体，

持续深入广泛宣传，为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舆论环境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有关股室、直属单位要对照本方案

明确的任务和要求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强化落实措施，细化分解任

务。局分管领导要加强工作指导，定期跟踪督导调研；要重点关

注群众办事反馈的痛点堵点问题，进一步优化举措，提高施策的

有效性和精准度。

永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7日印发


